
105 年 10 月份消費者保護宣導 

標題：搭船往返本島與離島交通將更有保障  

內容：鑒於國人往返本島與澎湖、小琉球、蘭嶼等離島間航運之需

求，為解決「航班突遭變更、取消，損失求償無門」、「辦理退票，

卻遭收取高額手續費」等消費糾紛，並使國人搭乘本島與離島間船舶

之權益能更趨周延。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業已審議通過交通部所研訂

之「國內固定航線載客船舶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

得記載事項草案」，待交通部公告施行後即可上路。重要規定如下： 

一、運送人應對持用電子票證搭船之乘客，揭露船票相關資訊：業者

應將船票應記載事項相關資訊於網站、售票處、搭船處等明顯處所揭

露。 

二、禁止罷船條款：發生運送糾紛時，乘客不得藉故遲延下船，以維

護次航線其他乘客之權利。 

三、運送人應為乘客投保傷害保險：其投保金額至少應符合相關法規

所訂金額，避免本案與相關法規就投保金額發生牴觸之情形。 

四、航班變更、取消時，運送人之責任：運送人非有正當理由者，不

得任意變更航班；如有變更、增減航班或停航時，應以顯著方式即時

公告及通知乘客；如有違反，乘客得解除契約，辦理退票，運送人不

得收取退票手續費，且乘客如因此受有損害者，並得請求賠償。 

五、業者不得收取高額手續費：乘客如須取消旅程，辦理退票時，應

向運送人或原售票業者憑票辦理，其退票手續費之收取，最高不得超

過 10%。 

行政院消保處也提醒國人，由於船舶運送涉及天候、海象等不確定因

素，建議國人在購買船票、或搭船前，還是要多了解天氣預報，注意

航班訊息，以為旅程之最佳安排。  

以上資料摘錄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

消費者保護專線：02-2886-3200 或 1950 

彰化榮譽國民之家政風室轉載 


